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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  

2017 年 4 月 5－11 日，韩国仁川 

电子植检证书情况报告  – 电子植检证书最新情况  

议题 10.6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2016 年）支持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继续开展工作，

通过一个标准和贸易发展基金（标发基金）项目，推动各国实施电子植物检疫认证。

这个项目开发了一套“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由一个促进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电子植检证书）交换的处理中心和一个“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系统”组成。

“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系统”使没有相应国家系统的国家得以制作 /颁发和接收

电子植检证书。2016年，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标发基金和国际植保公约电子植检

证书指导委员会密切合作，敲定了标发基金和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2016年

12月 14日共同批准的项目文件细节。项目文件全面详细说明了开发方法，包括

以下方面： 

 制定法律安排，为“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配备联合国国际电子计算中心

（电算中心）这一服务提供商；  

 处理中心和“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系统”的开发进程；  

 建立测试处理中心和“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系统”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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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业务和技术培训工具，支持各国实施“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系统”

和交换电子植检证书；  

 制定业务模式提案，支持“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目前的运作； 

 详细说明整个项目的治理、报告和监督问题。  

2. 秘书处还从美国和加拿大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得以在标发基金资金到位

前着手开发电子植检证书项目。这些资源用于与电算中心确立一份工作协定，着手

为处理中心和“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系统”制定技术规范。技术规范随后由电子

植检证书指导委员于 2016 年 10 月审查并敲定。技术规范的制定使电算中心得以

着手开发应用。技术支持以项目管理者监督项目开发的形式提供，也在 2016 年的

项目推进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3. 10-15 个国家被选作“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试点。大多数国家会使用

现行国家系统来测试处理中心的成效和效率，但 3-5 个国家将使用“通用电子植

检证书国家系统”。所有拟议试点国家均承诺参与试点。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

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委员成员着手与若干拟议“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系统”用户

合作，使其做好实施系统的准备。在厄瓜多尔、加纳、萨摩亚和斯里兰卡举办了

研讨会，会上详细介绍了各项应用的拟议运作问题，并讨论了如何实行实施电子

认证所需业务和运作变革。秘书处和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委员成员继续与以上国家

密切合作，介绍最新情况并协助各国做好实施准备。  

4. 自第 12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录 1“植物检疫证书”获得通过以来，电子

植检证书指导委员已经着力确定和统一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所需数据元素。虽然

制定了各类守则和清单并在附录 1 中提及，并非所有守则或清单都对植物检疫

认证完全有用。有时，相关守则或清单含有的信息比国家植保机构要求的还要多。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需要获得并未列载的其他信息，确保国家植保机构可以有效

交流植物检疫信息。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委员会将在开发“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

系统”前完成统一工作。对统一的最终列表的测试工作将是“电子植检证书解决

方案试点”的一个关键要素。  

5.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已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

标发基金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专家着手讨论制作能力发展工具，支持各国分析

业务流程、分析成本效益、开展变革管理活动、制定政策、动员利益相关方以及

开展各国要在纸质业务运作向电子业务运作过渡前开展的其他活动。秘书处已经

完成对电子认证能力发展工具的初步评估。各国际组织也开发了若干工具，秘书处

相信，协作开发可用于卫生与植物检疫电子认证的工具会为所有组织减少成本，

提高整个贸易环境所用方法的统一性，并为各国提供一个连贯一致的电子认证实施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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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 年，秘书处主办了若干项目治理委员会会议讨论项目问题并获取反馈

意见。会议包括一次电子植检证书项目咨询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其他国家

组织代表，他们就海关单一窗口和 e-CITES 等其他电子认证举措启发的重要考量

提供了关键的咨询意见，会议还包括两次电子植检证书行业咨询小组会议，会上

就与电子认证方面贸易举措的联系提供了咨询意见。  

7. 2016 年，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委员还：  

 举行了两次会议来制定技术规范，支持开发项目组成部分；  

 审查了其职责范围并加以更新，以此反映其支持开发处理中心和“通用电子

植检证书国家系统”的工作。植检委主席团审查了职责范围。 

 编制了若干情况说明并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登载，介绍“电子植检证书

解决方案”的运作情况。 

I. 建 议 

8.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原先设想项目开发和试点工作将按照一个目标很高的

时间表进行；但由于技术和行政问题，开发工作在 2016 年有所放缓。其中包括

最终敲定项目监督的治理结构；解决纸质转向电子证书的映射和编码问题；以及

完成项目计划中能力开发和业务建模等要素。由此产生的项目结构将确保“电子

植检证书解决方案”的成功实施。目前，由捐助国资助的标发基金供资已到位，

设计规范已完成，预计处理中心将于 2017 年年中完成，“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

系统”应于 2017 年第三季度中期完成并开始试行。因此，试点工作应于 2017 年

晚些时候开始，预期大多数试点国家将在 2018 年初交换电子证书。试点工作一旦

完成，该系统将进一步展开，以扩大参与。但应指出，拟议时间安排取决于若干

因素，包括： 

 识别并建立“通用电子植检证书国家系统”软件的用户协议； 

 具备国家系统能够配置这些系统在处理中心试点运行的国家是否准备就绪；  

 充分试点以验证系统运行情况；  

 建立支持当前运行的费用回收模式。 

9. 《国际植保公约》获得充足资金设立并测试“电子植检证书解决方案”。

预计标发基金供资以及捐助方供资足以完成试点工作。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开发一个公平、稳健的业务模式，支持该解决方案的长期运行。该模式的开发

工作马上开始，将聘用一名顾问，对其他国际倡议使用的模式开展初步调查；确定

试点阶段所需的关键测量方法以建立回收模式；设立业务建模专家磋商会，帮助

提出可提交植检委的最终建议。遗憾的是，用以支持运行的模式的最终设立预计

发生在项目供资周期之后，给系统运行留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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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请植检委：  

1) 注意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委员会推动电子植检证书

开发的工作；  

2) 支持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和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委员会在植检委主席团监督

下继续开展工作；  

3) 感谢美国、加拿大及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澳大利亚、荷兰、

阿根廷、中国和肯尼亚）提供的支持，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为推动“电子

植检证书解决方案”做出了重大贡献；  

4) 感谢拟议参与试点的试点国家作出的贡献，试点工作需要获得资源捐助来

支持试点的安排、运作和评价；  

5) 支持继续在实施电子植检证书项目方面取得进展，特别是敦促各国通过捐款

资助项目，在试点工作之后运转处理中心和通用系统； 

6) 要求秘书处向植检委第十三届会议汇报电子植检证书项目实施进展。  

 


